
3366起起群群众众举举报报的的环环境境违违法法被被查查
淄博市环保局发布今年首期有奖举报，奖金100-3000元不等

本报4月16日讯(记者 刘晓)

日前，市环保局发布2015年第
一期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活动
公告。环保部门针对群众投诉的
环境违法事项进行了逐一查处，
通过查证属实，符合奖励条件的
有36起投诉事项，其中最突出的
问题就是冒黑烟，此外还涉及土
小企业污染及废水乱排等多方面
问题。

在这36起投诉事项中，涉及
张店区的有7起，淄川区12起，临
淄区5起，博山区4起，周村区1起，
高新区2起，文昌湖旅游度假区2

起，高青县2起，沂源县1起。
根据《淄博市环境违法行为

有奖举报暂行办法》，举报人可采
用电话、信函等方式实名或匿名
举报。举报时要提供环境违法行
为的对象或基本证据。匿名举报
的举报人要编写一个六位数的密
码并告知市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
受理工作人员，以便领取奖金时
核对。而根据举报的环境违法行
为不同，奖金也不一样。

举报下列环境违法行为，经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属
实，并作出行政处罚的，给予举报
人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未完成停产治理任务，擅自恢复
生产的向河流、水体排放、倾倒固
体(危险)废渣(液)等污染环境的。

举报下列环境违法行为之
一，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
查属实，并作出行政处罚的，给予
举报人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奖励：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
排放污染物污染水环境的；排污
企业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
施，或擅自拆除、闲置污染物处理
设施造成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设
置暗管、渗坑、渗井偷排工业废水
的。

市环保局对举报人表示感
谢，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
向环保部门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监督举报电话为：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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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水镇张炳村两家土炼油排放污水、异味；

马尚镇联通路一烟囱冒黄烟；

南定镇张博路双沟铁路桥以东有根烟囱冒黑烟；

中埠镇淄博纳诺工贸有限公司排放异味；

马尚镇玉龙大厦楼顶有一小作坊排放异味粉尘；

马尚镇张周路与滨博高速高架桥西20米路北，冠中水泥院内露天堆放物料，未篷盖，粉尘污染严重；

南定镇山铝水泥厂北边的烟囱冒黑烟。

岭子镇东泰社区西边，有家石料厂排放粉尘和噪音；

淄川经济开发区一企业无手续生产铅酸蓄电池；

罗村镇东官村、西官村各有一个洗沙厂，排水至山铝生活垃圾场；

双杨镇庵头村泡花碱厂直燃煤排放异味；

双杨镇淄博明奇净水剂厂烟囱冒烟；

双杨镇皇冠中心小学南一烟囱冒黑烟；

龙泉镇渭头河村渭二舍区供暖锅炉冒黑烟；

双杨镇金马村正南方向有家建陶厂冒黑烟；

西河镇新庄村北，玻璃厂、印刷厂、灯泡厂3家厂子排放异味；

将军路街道办贾官村南大桥东300米有个化工厂将污水排到孝妇河内；

寨里镇东井村东边的山沟里有家土炼油，排放异味；

双杨镇华坞村原华东煤井东边，有石料厂酸洗长石，废水排至老井口内。

辛店街道办有一家化工厂乱排乙炔废渣；

金岭回族镇齐鲁化学工业园内，蓝帆塑胶锅炉冒黑烟；

辛店街道临淄热电厂烟囱冒黑烟；

金山镇齐鲁石化烯烃厂烟囱冒黑烟；

金山镇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烟囱冒黑烟。

白塔镇的淄博海华板簧厂排放含油污水到河里；

石马镇桥西村酱菜厂无环保手续，冒黑烟；

山头街道办尖古堆村南边一家化工厂冒黑烟、排放废水；

白塔镇东万山村一家耐火材料厂冒黑烟。

青年路街道办的鲁信不锈钢厂两根烟囱冒黑烟。

南石村供暖锅炉烟囱冒黑烟；

南石西部工业园进门左拐进伸缩门西边，有一家工厂喷漆排放异味。

商家镇地铺村的华旭耐火材料厂没有煤气发生炉，直燃煤冒黑烟；

萌水镇姜萌路与原山大道路口往西500米左右村萌幼儿园北焊接厂烟囱冒黑烟。

高城镇石槽村村南，有家炼油厂产生异味与烟尘；

高城镇耿家村南，两家土炼油将废水排放到厂东小清河内。

沂源县开发区药玻公司冒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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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临淄沂源

好天最多

13日，市环保局发布上周空气质量情况。各区县良好天数最多的是临淄区和沂源县，均为5天；最少的是
淄川区，为2天。与去年同比，各区除淄川区持平，其他区良好天数均增加，临淄区增加最多，增加5天。各县增
加PM2.5监测指标，良好天数不具可比性。

氮氧化物治理任务的电厂名单中，有以下单位未全部完成：中铝山东分公司热电厂、淄博萱泽崧热电有
限公司、淄博岭子热电有限公司、万杰高科热电厂、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4-5号、临淄热电厂、阳煤集团淄博
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1-2号、山东天源热电有限公司、淄博热电集团1-4号、淄博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淄博傅
山热电厂。

相关新闻

2014年，淄博市总量减排的四项
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SO2)、氮氧化
物(NOx)、化学需氧量(COD)、氨氮
(NH3-N)年度净削减量分别为20952

吨、12993吨、3445吨、366吨，削减率分
别为9 . 90%、8 . 91%、5 . 40%、6 . 25%，均超
额完成年度减排目标。其中，二氧化
硫(SO2)指标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下达
的“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

2014年，淄博市先后开展了电
力、钢铁、焦化、水泥、建陶、耐火材
料、露天矿山、玻璃熔块、混凝土搅
拌等9个行业的综合规范治理，累计
治理企业655家，新建或改造提升各
类治理设备810台(套)。加强城镇污水
处理厂和生态湿地建设，先后实施
了7处城镇集中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和8处生态湿地工程建设。加大落后
产能关停淘汰力度，共关停取缔违
法、重污染小企业或加工作坊460家。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同比增
加27天，二氧化硫(SO2)、可吸入颗粒
物(PM10)、细颗粒物(PM2 . 5)年均浓
度分别同比降低14 . 6%、5 . 2%、17 . 7%；
全市主要河流断面化学需氧量
(COD)和氨氮(NH3-N)平均浓度分别
同比改善13 . 7%和29 . 3%。

淄博提前完成

二氧化硫减排目标

近日，市环保局组织环保基金
管理处对淄川区西河片区的淄川
天成物资石料厂、淄博奎盛石材有
限公司、西坡村王长忠石料加工
厂、淄博青岩矿业有限公司4家矿
山企业进行了夜查。4家企业中1家
处于停产状态，2家存在较为严重
的污染问题，监察人员进行了现场
取证并对2家问题严重的矿山企业
进行行政处罚。

近期，市环保局将继续组织人
员对全市露天矿山分片区进行夜
查，确保矿山企业按照《淄博市露
天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规范》要
求组织开采生产，环保设施正常运
行，达到无尘化生产要求。

市环保局夜查

露天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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